
大交大学位字 〔⒛ 18〕 16号

大连交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研究生

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

根据 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校院两级管理办法》 (大交大发 [2018]85号 )、

《大连交通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 (大交大研发 〔⒛17〕 9

号 )、 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》 (大交大发

[2018]28号 )及 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立德树人职责考评办法》 (大

交大发[2018]29号 )文件规定,为进一步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,严格规范

博士研究生培养及学位申请各流程及环节。进行如下规定 :

一、在博士研究生管理过程中明确实行职责分明、层次清晰、规范严格、

运行高效的研究生校、院两级管理体制。研究生院负责制订学校博士研究生教

育总体规划、发展目标和校级管理文件,检查和评估各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质

量,协调各二级学院的工作。二级学院组织落实并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工作 ,

在学校文件规定的权限内,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,制定本单位有



关的培养与管理文件,并报研究生院各案。研究生院以随机检查或抽查的方式

进行监控。研究生院根据工作安排对二级学院论文阶段各项工作的开展进行定

期和不定期的检查、抽检,督促监控二级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范、有序

的开展。

二、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应注重

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意识。 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

施细则》 (大交大发 ⒛18]28号 )、 《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

考评办法》 (大交大发 ⒛18]29号 )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研究生指导教师作为研

究生培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制度,博士生指导教师需要从思想教育上、业务上、

学术上全方位指导学生,对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质量,博士生指导教师要严格

把关,对于质量不达标的论文不得提交送审和答辩。

三、博士学位申请实行初审和复审制度。即先由二级学院负责审核其科研

成果等相关材料及各环节是否符合博士学位申请要求,二级学院审核通过的博

士学位申请,可提交学位办公室进行复审,复审通过后,才可进行学位申请

四、继续加强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力度。研究生院与二级学院密切配

合,结合学位论文选题及所属学科,将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至国内著名高校

或科研院所进行评审 (送审单位:中科院各研究所、985高校、第四轮学科评估

本学科位列 A类高校),严格贯彻我校关于学位论文评审规定,要求各指导教

师及研究生根据外审论文评阅意见认真进行修改。

五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意见规定如下 :

博士学位论文共送审 5份 ,评审结果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,则延期半年以

上 (含半年)重新进行答辩申请。

1、 评审结果中有一份评审成绩低于 60分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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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评审结果中有两份及以上评审成绩介于 60咱9分 ;

3、 评审结果中有三份及以上评审成绩介于 7075分 ;

4、 评审结果中有一份评审成绩介于 60咱9分 ,在论文进行修改后,学位办

公室联系同一位专家进行再次评审,评审意见仍低于 70分。

六、加强对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的组织工作。要求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必

须由二级学院统一组织,对预答辩专家提出的意见,博士研究生要认真进行修

改,修改意见经导师和预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同意后,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送审

和答辩环节。

七、对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,进行全校通报。博士研究生、指

导教师与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分别提交整改报告。对抽检不合格学位论

文的指导教师暂停其博士研究生招生三年,三年后参加学校组织的指导教师培

训,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;上 岗后,学位办公室将连续三年检查该指导教师所

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两次出现抽检博士学位论文不合格的指导教师,取消

其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。

八、加强校、院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力度。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工作审查力度;更加严格督促、检查各二

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授予工作。

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,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

大连交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⒛18年 12月 6日 印发


